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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本届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据此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因干勇、才让、赵沛、王臣、田志凌、赵士谦等

６

名董

事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根据有关规定，回避了表决，其余

３

名独立董事均投赞

成票）。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该授权日符合证监

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以及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安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修订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安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三、激励对象符合授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才能获授股票

期权：

１

、安泰科技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３

、按照《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达标。

４

、股票期权授予上一年度年净资产收益率（此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不低于

７％

，相比上一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

于

１５％

（此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要求， 公司以

２００７

年业绩考核作为激励对象的获授条件；若

２００７

年考核不达标，则该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实施。

５

、激励对象已满足的获授条件说明

（

１

）经自查，安泰科技未发生证监会所禁止的任一情形；

（

２

）经自查，激励对象未发生证监会所禁止的任一情形；

（

３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审计委员会确认，所有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４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１２

，

８２８．８５

万元，较上年度增长

２４．３７％

；

２００７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１３％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所有激励对象满足获授条件。

四、公司本次授权情况概述

１

、 公司本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７５６．４９

万份， 占当前公司总股本

４４１２６．３７

万股的

１．７１４４％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股权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总量比例占总股本比例
干勇 董事长

１３．９０ １．８４％ ０．０３１５％

才让 副董事长
１３．９０ １．８４％ ０．０３１５％

赵沛 董事
、

总裁
１３．９０ １．８４％ ０．０３１５％

王臣 董事
１１．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

田志凌 董事
１１．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

赵士谦 董事
、

副总
裁 １１．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

周少雄 副总裁
１１．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

钱学军 副总裁
１１．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

李俊义 副总裁
１１．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

唐学栋 副总裁
１１．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

其它 核心骨干
６３６．９３ ８４．２０％ １．４４３４％

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

ｃｎ／

）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明细表》。

２

、本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的禁售期如下：

（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

２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

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３

）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行权价

本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７．５２

元。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权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确定的公司董事、高管、核心骨干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有关审核备忘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

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授权安排进行核实后认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

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并于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

司将按有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

权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

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

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要求，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等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就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 董事会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该授权日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

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

权也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２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

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并

同意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天银律师事

务所认为：

１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授权日、行权时间的安排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２

、 安泰科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价格的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３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获授条件的情形。

４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泰科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获授条件及行权

条件未发生变化。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具了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上

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认为：

１

、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符合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

２

、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且在操

作程序上具备可行性，因此是可行的；

３

、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４

、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权益授出额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５

、在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激励对象提供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的现象；

６

、安泰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７

、从长远看，安泰科技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将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股东权益

带来正面影响；

８

、 安泰科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所确定的绩效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是合理而严密

的。

九、激励成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应做出相关会计处理。 鉴于

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根据测算公司相

关年度的行权费用如下（单位：万元）：

总费用 各年度摊销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

，

３６６．３６ ６３８．９２ ８５１．８９ ５５９．０５ ２６６．２２ ５０．２９

上述费用的摊销将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十、其他说明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公司将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５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４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

，

８０８．６

万元 下降
：

５０％

—

９０％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０１６

元
０．２２

元 不适用
注：公司因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总股本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５４７

，

９６５

，

９９８

股增加

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６０２

，

７６２

，

５９６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发电量同比大幅减少，前三季国际市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相应的燃油补

贴未能弥补油价上涨对公司成本上升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司和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第

四季度燃料加工费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２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尚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涉及相

关事项尚需公司年度审计单位审计确认。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

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７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后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

-１２０００

万元约
-１７０００

万元
—

-１９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８５８

万元 下降
：

４１．６７％

———

５８．３３％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７４５

元 约
－１．０５６

元
———

－１．１８０

元 －０．６６９

元
修正前的业
绩预告披露
情况

公司曾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发布了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预计公告
。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预告出现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

１

、本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兰光销售有限公司担保贷款

３９００

万元，深圳市

兰光销售有限公司无法按期归还，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本公司的相关财

产，由此形成的亏损，本公司之前未予以考虑计提。

２

、本公司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平安银行借款均已到期，应计逾期利息约

６００

万元。

３

、其他有关应收款项将计提约

２０００

万元。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四、其他相关说明

由于目前本公司的重组工作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及公司发生的诉讼和执行案事态发

展等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律法规要

求做好相关披露工作。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认亏损， 暨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亏损， 本公司股票交易将在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被

暂停上市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８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再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因本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就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一、公司已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发布了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预亏和可能被暂停上市风险

提示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发布了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又发布了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表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将继续亏损。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４．１．１

条第（一）项、第

１４．１．２

条、第

１４．１．３

条的有关规定，在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若公司

２００８

年会计年度

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于披露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

交易所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公司的信息披露在《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ｏ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董事

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２００９－００５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李永安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傅振邦
、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绍平及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８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总资产
６４３１４０８．３３ ５７６６３７２．７４ －１０．３４

净资产
４１２５３２３．０６ ３７７６８９８．７４ －８．４５

营业收入
８７３５３９．１７ ８７９１９４．２５ ０．６５

营业利润
６８６８４４．８３ ４５４０２１．３９ －３３．９０

利润总额
７５９２８５．７０ ５２４７２１．８１ －３０．８９

净利润
５３７２４８．２９ ３９２８２５．８６ －２６．８８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０３５ ０．４１７４ －３０．８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１４４ ０．４０７３ －２０．８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０２ １０．４０

减少
２．６２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３８３ ４．０１３ －８．４４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

原件。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８

、

２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一致药业、一致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镇经济发
展总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２００８． １２．２

———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２９０．０４０８ １．０１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深圳市宝安
区石岩镇经
济发展总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１４．７１４０ ２．１３ ３２４．６７３２ １．１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６１４．７１４０ ２．１３ ３２４．６７３２ １．１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生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３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４６０．８１

万元 增长
：

８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１．５６

元
０．１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接到三九债权人委员会（关于三九集团债务重组有关事宜的

函），告知（三九集团重组协议）已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该协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

生效执行。 协议各方将按照（三九集团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实施债务重组。 根据此协议三

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已被豁免债务

３３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外收入增加

３３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元。 另外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湛江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全年年产量和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本公司为深圳市三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预计负债

３０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计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２

、因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布了《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

关规定，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

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并要求公

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目前，公司正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充提交有关文件函的要求准备材料，补充材料

准备完毕后将及时报送。

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如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

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8

2009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600291������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码：临 2009-004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国有股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连带责任

。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乌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内蒙古西

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持有人变更事项进行披露的通知》（乌国资发【

2009

】

1

号）以及

乌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划转乌海市国资委所持西水创业国有股权的批复》（乌海政字【

2008

】

35

号）

,

获悉乌海市人民政府已批准乌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

"

乌海国资委

"

）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1,421,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441％

）无偿划转给国有独资企业

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

该无偿划转事宜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东无偿划转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08

】

562

号）核准。 转让

双方正在办理过户的相关手续。

上述无偿划转事宜完成后，乌海国资委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不再是公司股东。乌海市城

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41,421,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441％

）国家股。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就上述无偿转让事宜，乌海国资委和乌海城建投

公司将于近期刊登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无偿转让事宜的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000972�����公告编号：2009-001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受聘的审计机构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通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核同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

该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现已由

"

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万隆亚洲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

，并经北京市财政局备案确认。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证券代码：

600028

编号：临

2009-0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0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

以上。

3

、本次所预计的年度业绩没有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549.47

亿元

2

、每股收益：人民币

0.634

元

三、业绩预减的原因

2008

年上半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境内成品油价格从紧控制，出现和原油价格

倒挂的情况。 本公司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境内成品油市场供应，致使本公司炼油业务板块严重

亏损。 此外

2008

年下半年化工产品价格和需求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

2008

年度整体业绩

同比较大幅度下降。

具体数据将在

2008

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60��������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编号：临 2009-003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08

年实现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

减少

50%

以上，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08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公司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实现净利润为

15,818.26

万元， 每股收

益

0.67

元。

三、原因说明

1

、报告期内，受国内基础能源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公司生产成本较去年有

所增加。

2

、报告期内，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均较去年有所下降，

毛利减少。

3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较上年大幅度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2008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

2008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247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2009-001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吉林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预案》已经公司

2008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08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进行了公告，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拟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收费物业类

相关资产，主要包括中技科技

100%

股权、成城发

100%

股权、成城达

100%

股权、成城园

100%

股权。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审计机构正在抓紧对

公司及涉及重组事项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进行盈利预测审核，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重组中

涉及的资产进行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本次

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它相关事项，并发布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 在发出召开股东大

会的通知前，公司董事会每隔

30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召开本

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本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和中国证监会豁免深圳市中技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

2

、主营业务扩张风险；

3

、整合风险；

4

、大股东控制风

险；

5

、股市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330�������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9-001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业绩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二）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告的业绩： 公司于

2008

年

10

月

31

日在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证所网站披露关于

2008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预计公司

2008

年度净利润

将比上年同期下降

50%

以上。

（三）修正后的预计业绩：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下降

80%

左右。

（四）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公司

200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634,084.93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9

元（

2008

年公司总股本由

49068.2

万股增加至

58881.84

万股，按现

有股本计算

2007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15

元）。

三、业绩下降原因说明

1

、由于人民币升值，使得公司汇兑损失增加；

2

、进入四季度，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导致磁性材料

产品订单锐减，开工率不足，固定成本费用增加，使得磁性材料产品毛利率下降较快，业绩影响

幅度比预期大；

3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通浙江精电科技有限公司正处于快速投资期，销售收入虽增长较快，

但毛利率较低，同时，四季度同样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因此

2008

年对公司净利润

的贡献相对有限。

四、其他说明

2008

年公司经营的详细情况将在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09����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09-010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

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5,

770,63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9.76%

，公司

4

名董事、

2

名监事、

2

名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开军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与天奇风电零部件制造公司签订加工业务合同的议案》，同意

3,798,9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

黄伟兴、白开军回避表决，其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2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

65,770,633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武小兵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B 公告编号：2008-035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9

年

1

月

22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长虹

"

）协议

受让第二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长虹集团

"

） 持有的本公司

3207.8846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已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川长虹持有本公司

7021.4797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98%

，长

虹集团不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没有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